
附件四-範例：A 

單位名稱：好旺發展中心 

金                   額 

（請用阿拉伯數字填寫補助款核銷金額） 
用途說明 

憑證 

編號 
項 目 

百萬 十萬 萬 千 百 十 元 

5 

即為黏貼憑

證用紙頁數 

勞保費 

核定之經費項目 3 6 0 

說明：何○愛勞保核銷

憑證總金額：360（因

已作分攤表，故為核銷

金額） 

自籌款：0 

 手   經經   人 
驗收、證明 

或保管人 
會 計 責    負    人 

………………黏…………貼…………憑…………證…………線……………… 

支 出  科  目 分 攤 表 102年 2月 15 日 

 102 年度 1 月份月份   核銷費用名稱：勞保     補助款核銷金額 

計畫案號 
【補助（委託）機關（構）】 

計畫名稱 

金  額
說  明 備   註 

無 
（臺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） 

專案管理人 
380 嚴○己 380 元 

102-0-002 
（臺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） 

庇護性就業服務 
360 何○愛 360 元、 

102-0-002 
（臺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） 

庇護性就業服務 
360 李○子 360 元 

無 
（臺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） 

委託辦理社區化就業服務方案 
720 

張○原 360 元、 

李○存 360 元 

無 
（臺北市社會局） 

公設民營托育養護計畫 
870 

鄭○凱 170 元、 

王○一 320 元、 

洪○紅 380 元 

無 （內政部）交通號誌研究計畫 490 
林○忠 170 元、 

朱○菁 320 元   

無 好望發展中心（其他） 500 
胡○勤 170 元、 

嚴○生 330 元 

合 計 金 額 ： 3680  元合 計 金 額 ： 據金額或母機構開立   

 收據金額 

(1)若為臺北市政

府機關（構）

補助或委託辦

理計畫應詳列

補助或委託機

關（構）及計

畫名稱。 

(2)應逐月（筆）

費用分別填寫

分攤表。 

(3)本範例係針對

按個別做支出

憑證核銷。 

填表人：    會計人員： 單位負責人： 



附件四-範例：B 

單位名稱：好旺發展中心 

金                   額 

（請用阿拉伯數字填寫補助款核銷金額） 
用途說明 

憑證 

編號 
項 目 

百萬 十萬 萬 千 百 十 元 

  5 勞保費 7 2 0 

說明：工作人員投保 

憑證總金額：720（因

已作分攤表，故為核銷

金額） 

自籌款：0 

經    手    人 
驗收、證明 

或保管人 
會 計 負    責    人 

………………黏…………貼…………憑…………證…………線……………… 

支 出  科  目 分 攤 表 102年 2月 15 日 

102 年度 1 月份   核銷費用名稱：勞保費       補助款核銷金額 

計畫案號 
【補助（委託）機關（構）】 

計畫名稱 
金  額 說  明 備   註 

無 
（臺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） 

專案管理人 
380 嚴○己 380 元 

99-0-002 
（臺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） 

庇護性就業服務 
720 

何○愛 360 元、 

李○子 360 元 

無 
（臺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） 

委託辦理社區化就業服務方案 
720 

張○原 360 元、 

李○存 360 元 

(1)若為臺北市政

府機關（構）

補助或委託辦

理計畫應詳列

補助或委託機

關（構）及計



無 
（臺北市社會局） 

公設民營托育養護計畫 
870 

鄭○凱 170 元、 

王○一 320 元、 

洪○紅 380 元 

無 （內政部）交通號誌研究計畫 490 
林○忠 170 元、 

朱○菁 320 元   

無 好望發展中心（其他） 500 
胡○勤 170 元、 

嚴○生 330 元 

合 計 金 額 ： 3680  元      應為單據金額或母機構開立   

 收據金額 

畫名稱。 

(2)應逐月（筆）

費用分別填寫

分攤表。 

填表人：    會計人員： 單位負責人： 

附件四-範例：C 

○ ○ ○ ○ 基金會 

    支  出   機  關 分 攤 表      102 年 2 月 20 日 

102 年度 1月份   核銷費用名稱：勞保費 

分   攤   機   關  （構）  名   稱 分    攤    金   額 說   明 

庇護發展中心 5,320 

好旺發展中心 3,680 

勞工啟能中心 1,260 

○○○○基金會 8,660 

合 計 金 額 ： 18,920  元 

(1)支出憑證由主辦

機關（構）另行

保存或彙總附入

支出憑證簿送審

者，應加具本分

攤表。 

(2)各分攤機關構以

主辦機關（構）

出具之收據，附

本分攤表。 

填表人：    會計人員： 單位負責人： 



附件四-範例：D 

單位名稱：好旺發展中心 

金                   額 

（請用阿拉伯數字填寫補助款核銷金額） 
用途說明 

憑證 

編號 
項 目 

百萬 十萬 萬 千 百 十 元 

5 行政管理費 3 0 0 

說明：庇護工場使用雜項

憑證總金額：500 

自籌款：200 

經    手    人 
驗收、證明 

或保管人 
會 計 負    責    人 

………………黏…………貼…………憑…………證…………線……………… 

憑證金額應大於

或等於核銷數後，

直接填寫補助款

核銷數（不含自

籌款），若憑證為

數計畫或科目共

同受益之支付，

則應加具支出科

目分攤表。 




